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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九号）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及满意度测评办法》已经

2013 年 11 月 22 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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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

专项工作报告及满意度测评办法

（2013 年 11 月 22 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切实履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监督职能，

规范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一府两院”）

专项工作报告及满意度测评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常委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常委会根据情况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

第三条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及满意度测评应当遵循法律法规规定，反映人

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客观、全面、公正地进行评价。

第四条 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五条 主任会议可以提出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

“一府两院”、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常

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书面联名、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省人大代表）

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常委会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工作机构），可以提出常委会听取和

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省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议题采纳情况，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向代表反馈。

第六条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议题，可以由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根据下

列途径反映的问题提出：

（一）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二）省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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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五）“一府两院”落实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工作报告反映的重要问题；

（六）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七）其他途径反映的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

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提出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前，应当与“一府

两院”以及有关部门沟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第七条 常委会可以向社会公开征集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建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议题建议被采纳的，常委会邀请其或者其代表旁听

常委会会议；没有采纳的，由有关工作机构及时反馈。

第八条 有关工作机构负责汇总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经征求“一府两院”意见，

提出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草案，提请主任会议决定。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进行调整。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及其调整情况，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并以

书面形式通知“一府两院”。

第九条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省人大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调查研究；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可

以对有关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视察报告或者调查研究报告印发常委会会议。

进行视察或者调查研究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常委会可以安排参加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的省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听取

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

第十条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将各方面

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一府两院”研究处理，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

第十一条 “一府两院”应当在常委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送

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征求意见。

有关专门委员会收到报告后应当进行研究。如有意见，于收到报告之日起五日内

将意见反馈报告机关；报告机关应当将修改后的专项工作报告连同参阅资料在常委会

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委会。

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在举行常委会会议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常委会组成人

员。

临时召集的常委会会议不适用本条的期限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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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专项工作报告应当由省政府负责人和“两院”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报告。

省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报告。

因特殊情况，“两院”主要负责人不能到会作报告的，可以委托其他负责人到会

作报告。

第十三条 常委会召开分组会议或者联组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一府两院”

负责人或者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

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书面联名、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可以向主任会

议提出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进行满意度测

评。

专项工作涉及两个以上政府部门职责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对相关部门履行职

责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第十五条 满意度测评结果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常委会组成

人员应当根据下列事项确定等次：

（一）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二）专项工作目标的实现及社会效果；

（三）报告所反映专项工作情况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

（四）报告查找问题的准确性，拟采取措施的可行性；

（五）对有关专门委员会交由研究的各方面意见的回应和处理情况；

（六）报告机关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情况；

（七）主任会议确定需要进行满意度测评的其他事项。

有关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和该专项工作的性质、特点等情况制定满意度测评

的具体方案，经主任会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六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填写专项工作报告满意度测评表。满意票达到常委会

全体组成人员半数以上的，为测评满意；满意票不足半数，但加基本满意票达到半数

以上的，为测评基本满意；满意票加基本满意票不足半数的，为测评不满意。

测评结果为不满意的，即为该专项工作报告未获通过。

测评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

第十七条 测评结果为不满意的，报告机关应当在下次常委会会议上重作报告。

对重作的报告应当再次进行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仍然为不满意的，常委会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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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常委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作出决议、决定。“一府两院”

应当在决议、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决定的情况向常委会报告。

第十九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由有关工作机构在常委

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进行整理归纳，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以审议意见书的形式交

由“一府两院”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书应当全面反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建议，内容主要包括对专

项工作报告的总体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工作的建议和办理期限等。

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的，测评结果应当载入审议意见书。

第二十条 “一府两院”应当对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研究处理和整改，整改承

诺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一府两院”应当在收到审议意见书后的两个月内，将研究处理和

整改情况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征求意见后，向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情况复杂需要延

长期限的，应当经主任会议同意。

第二十二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一府两院”在研究处理和整改中的具体事项，

应当进行跟踪督办，直至有关事项得到解决。督办情况的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

委会组成人员。

“一府两院”研究处理和整改情况的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委会会议。主

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三条 专项工作报告满意度测评结果，由有关工作机构提交有关部门，作

为考核管理和选拔任用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事项由《安徽日报》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一）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年度计划;

（二）专项工作报告和审议意见书;

（三）审议意见研究处理和整改情况或者执行决议、决定情况的报告;

（四）满意度测评结果；

（五）再次测评结果不满意时常委会的处理情况。

第二十五条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省政府管理的国家机关

的专项工作报告及满意度测评，适用本办法有关规定。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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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可以依照本办法进行满意度测评。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安徽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第五十六条：

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常务委员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下列处理：

（一）对有关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进行通报批评；

（二）责成有关机关或者工作人员向常务委员会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成有关机关、单位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四）对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决定免职、撤职；

（五）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案。

有关机关、单位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应于交办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处理情况。


